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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登记与婚姻解绑，会面临哪些潜在的法律问题？

董晓莹认为，政策本身的态度是开放的，但实际过程中还会出现过渡
性的困难。她曾代理过单身女性为了代孕遭遇国外黑中介导致身体受到
损伤的个案。此外，即便是非婚生育，孩子的出生证还需写明孩子父亲的
名字，在上户口时也必须得到父亲签字。“如果孩子的父亲根本找不到了，
孩子上户口可能还会遇到困难，这也是过去曾代理过的个案。”

对于一部分思想较为开放的都市女性，董晓莹称，她们可能会有意向
去到国外进行受精生子，这里也存在很多法律问题。

“因为生理学的父亲在法律上永远是这个孩子的爸爸，没办法切断亲
子关系。如果未来需要对方为孩子负责，从法律关系上来说没办法切断。”
董晓莹称。

对于被动选择非婚生育的女性，包括因为意外怀孕选择生育的女性，董
晓莹说，她们后期向男方索要抚养费会遇到困难。“比如，有的男性不负责任，
女性通过判决让法院强制执行时，压根找不到男方，维权就非常难。”

此外，在体制内工作的女性，由于害怕影响工作，不敢非婚生育。董晓
莹称，她曾收到很多在体制内工作、想要非婚生育的相关咨询。“去年，我接
触过一个个案，因为非婚生育影响了她的政审，没有正式入编制。”董晓莹
说，在一些省份，单身生育的公职人员会受到纪律处分。

是否等于放宽落户？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不等于放宽落户。记者梳理生育登记放宽地
区的落户政策发现：包括四川在内，各地区均支持非婚生、婚生新生儿落
户，但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户口登记有相关材料要求。比如，四川要求新生
儿落户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父母双方居民户口簿、入户申请表相
关材料。对于非婚生育新生儿落户的，额外要求提供居民身份证、非婚生
育声明、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非婚生育随父亲落户
的提供）。

因此，放宽非婚生育不等于放宽落户，新生儿落户仍然需要按照有关
规定和要求办理。目前，各地均要求非婚生新生儿在落户时出具非婚生育
声明。此外，对于随父落户的情况，各地还要求出具亲子关系鉴定书。

从政策层面上有哪些意义？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指出，生育登记制度的调整，使生育政
策逐步回归服务于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的本质。登记制度是一项人
口统计方面和生育管理服务方面的制度，能提供孕产期的生育保健和生殖
健康服务，便于掌握人口生育的动态信息和生命统计监测。

高明月律师指出，四川省生育登记制度的调整是自上而下推进的结
果，将来更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会有相应的规定配套出台。目前在法
律层面，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两者在福利政策的享
有上也没有区别。生育登记制度的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生育平等，促使
政府改善相关生育服务制度，完善配套服务。

四川之后，会有更多地方调整生育登记政策吗？

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2021年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
发，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董晓莹律师称，“中央在优化三胎配套支持措施里面也提到了，对于生
育登记要重新规范，所以未来两年内可能各地都会松绑。”

高明月律师表示，生育登记制度的调整反映了婚姻与生育的解绑趋
势，人们的观念和认知可能在未来发生变化，比如人们对冷冻精子和卵子
的看法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对人工辅助生殖未来在法律层面上也可能会
有慢慢放开的过程。

非婚生育的女性，要注意哪些问题？

董晓莹律师称，非婚生育群体在追求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
难，“女性确实面临比较大的风险，所以女性要更多地为自己负责，要有较
强的法律意识，保护好自己”。

高明月律师认为，生育的主导权在女性，从证据的角度来讲，在做生育
登记时，无论是否结婚，都要登记父亲的信息。因此单身生育的女性要有
证据意识，做好证据保全。如果是更复杂的生育关系，比如情侣中的男性
无法生育，使用了生殖辅助技术，就要和精子提供方签订生育协议。协议
主要确认三个方面：明确生孩子的决定、生下来精子提供方的身份、生下来
后的抚养方式。

此外，高明月称，对于恋爱中出现意外怀孕的情况，也要和对方协商，
做好契约安排，协议好今后的抚养问题。 据澎湃新闻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十问：
对单身妈妈和非婚生育意味着什么

2月15日，四川即将施行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生育几个孩子不再加以限制，“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可办理。尽管
四川并非首例，安徽、广东、陕西、福建在各自的生育登记办法中，都放宽了生育登记的要求，但四川公布此消息后，依然引发了广泛热议。

政策发生积极转变，体现了生育支持政策越来越友好。围绕该政策的讨论目前较多地集中在未婚女性的生育上，有声音认为，“取消婚姻限制，是否等于
鼓励婚前生育？”“今后，未婚妈妈群体、非婚生育的比率会不会增加？”还有声音认为，取消婚姻限制，是否与刺激人口增长有关？会迎来人口增长新的拐点？

针对关于生育登记制度的热点讨论，近期，记者采访了多位人口学专家及关注单身女性权益的律师，他们回答了十个相关问题。

什么是生育登记制度？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生育登记制度是对准生证制
度的计划生育管理的一种转变和纠偏，它是从原来的准生证制度变过
来的。随着更加包容的生育性政策的出台，整个生育管理制度也发生
了变化，即从准生证的生育申请转变成为生育登记制度。

此前，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委员会
副主任张荆称，生育登记本质上需满足社会管理的功能。过去，生育服
务登记是和计划生育相配套的一项制度，那时为了方便管理生育，人们
必须得在合法婚姻关系的范围内才能生育子女。

张荆称，生育服务登记是一项纯粹的管理生育人口的工作设计，他
们只对于人口的出生进行登记、统计、管理、分析、报数据，这是有关部
门的职责范围。“生育服务登记不只是发准生证，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
如可以领取免费的避孕工具，这些都涵盖在生育服务登记中。”

是否等于鼓励婚前生育？

在“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相关讨论中，反对的声音集中认为，生育
登记政策的放宽，是在鼓励婚前生育。对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
光宗撰文明确指出，生育登记取消婚姻限制，并不等于是鼓励婚前生育，
而是为了让非婚生子女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和婚生子女一样被同样对待和
保护。这对于解决历史留存的“黑户”人口问题也有重要意义。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高明月也认为，这一说法是“误
读”，“国家放开生育，很重要一点是将生育和婚姻解绑，并非一定要结
婚才能生育，但这个逻辑并不等于鼓励婚前生育。”

是否会迎来人口增长的新拐点？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指出，生育登记制度的变化和刺激
生育，两者并没有直接关系。生育登记制度不再以结婚为条件，不会带
来婚外生育的增加。

任远说，生育登记制度取消结婚限制的初衷并非是提高生育率，而
是因为社会中非婚生子的情况在增加，所以才会取消结婚限制。“社会
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颠倒了因果关系。”

任远称，正确的逻辑不是生育登记制度的改变会增加婚外生育，而
是当前婚外生育有很大的提高，所以需要生育登记制度更好地提供服
务和出生人口统计。

律师董晓莹认为，取消婚姻限制并不代表会出现人口增长新的拐
点。“这不可能发生。”董晓莹表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婚姻还是生
育的前提，短时间内并不会动摇。当下社会主流的文化观念仍然是一
夫一妻、婚姻制度，非婚生育本来就是非常小众的群体。

是否意味着“一夫一妻”制度名存实亡？

律师高明月认为，生育登记并非结婚登记，一夫一妻制度仍然坚不
可摧。

从婚姻法的视角来看，高明月认为，其一，不管是婚生子，还是非婚
生子，地位都是平等的。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任何人都没法决定自己
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基于父母的婚姻状况而对未成年人区别对待，
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歧视，是违法的，是不正义的。其二，虽然孩子是无
辜的，但父母却未必。如果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与他（她）婚外
生子的，则构成严重婚姻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赔偿无过
错的配偶精神损失，离婚时财产也要少分，也可能构成重婚罪。

对于单身妈妈意味着什么？

律师董晓莹从2015年起接触单身生育群体，为单身妈妈提供法律
援助，并关注单身女性的生育权益。董晓莹提出，此前单身妈妈政策上
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冻卵能否向单身女性开放，另一方
面是单身生育能否享受生育保险。

董晓莹称，关于生育登记与生育保险金挂钩的问题，国家医保局、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022 年 8 月和 9 月都曾公开回应或发函给各地政
府，让地方清理相关影响生育保险申领的规定。如今，生育登记准生证
不再成为无法申领生育保险金的门槛。

有未婚妈妈称，因为孩子没有准生证，最终无法上户口，她还以未
婚生育行为被当地计生部门处罚。此外，单身妈妈还面临着社会歧视。

董晓莹认为，生育属于女性自己，这也是人权的一部分。生育登记
与婚姻解绑，对于单身妈妈来说不会因为没有准生证，就不能领生育保
险。社会文化观念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大家对于多元家庭形式的想象，
同时减轻一部分对于单身妈妈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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